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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負責執行香港三條反歧視法例：

《性別歧視條例》、《殘疾歧視條例》和《家庭崗位歧視條例》。在這三

條法之下，委員會有責任致力消除基於性別、婚姻狀況、懷孕、殘疾

及家庭崗位的歧視；消除性騷擾、殘疾騷擾及中傷，並推動男女之間、

傷健之間、有家庭崗位人士與沒有家庭崗位人士之間的平等機會。  

 
2. 雖然委員會從未就香港特別行政區根據《兒童權利公約》提交的

報告，向聯合國提交任何平行報告，但委員會不時會就兒童權利，特

別是他們在教育方面的權利，向聯合國、立法會及相關的政府決策局

和部門，表達關注。  

 
逐步實現公約所確認的權利  

 
3. 公約第二條訂明，政府應尊重公約所載列的權利，並確保其管轄

範圍內的每一兒童均享受此種權利，不因兒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的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見解、民族、族裔或

社會出身、財產、傷殘、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別。  

 
4. 現時的反歧視條例已涵蓋了基於性別、婚姻狀況、懷孕、殘疾及

家庭崗位的歧視，並禁止教育機構基於這些原因而歧視學生。委員會

預期禁止種族歧視的法例將於短期內立法，並期望兒童，特別是少數

族裔兒童，屆時將可以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中接受教育，盡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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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殘疾兒童提供的教育  

 
5. 公約第廿三條訂明，締約國應確保殘疾兒童能有效地獲得和接受

教育，其方式應有助於該兒童盡可能充分地參與社會，實現個人發展。

委員會備悉並讚賞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 )近年致力把有殘疾的學生融入

主流的工作，不過，委員會不時收到教師的意見，指他們缺乏有效教

導殘疾學生所需的技巧和知識。  

 
6. 委員會促請教統局為在職教師提供所需的培訓和技巧訓練，以便

他們能夠以有效的方式教導有殘疾的學生。此外，這類培訓和技巧訓

練亦應包括在新入職教師的基本培訓之內。  

 
通識教育課程  

 
7. 公約訂明，締約國一致認爲教育兒童的目的應是培養對人權的尊重；培養

兒童本著各國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體以及原為土著居民的人之間諒

解、和平、寬容、男女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會裡過有責任感

的生活。  

 
8. 委員會備悉，教統局現正改革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學制，建議中的

高中課程之下的通識教育科，被認為是把人權、平等和平等機會等觀

念融入學校課程的最佳方法，有關這點，委員會希望促請教統局課程

發展處把這些觀念包括在通識教育科課程之內。  

 
少數族裔兒童的教育  

 
9. 委員會希望指出，本港很多少數族裔兒童由於語言障礙，故此在

學校教育，特別是學習中文方面，遇到顯著的困難。考慮到這些兒童

當中，即使不是全部，很多都會在家中使用母語，而本地學校一般缺

乏設施，讓這些並非以中文作為母語的學生學習中文，這方面的困難，

將會對他們的能力和獲取優質教育的機會造成影響到。  

 
10. 雖然種族歧視法例仍未立法，但委員會對於這些困難為少數族裔

兒童在接受學校教育方面所帶來的不利影響表示憂慮。委員會促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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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局顧及此類兒童所面對的困難，並提供有效方法，讓他們融入主流

學校，從而最終達致他們全面參與本地社會。  

 
總結  

 
11. 委員會同意公約所載的原則，並準備在有需要時，以提供意見和

分享經驗的方式，向政府及相關機構提供協助，以實現公約所確認的

權利。若民政事務委員會需要進一步的資料，委員會將樂意提供。  

 

 

 
平等機會委員會  

二零零五年七月  

 

 


